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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

（草案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、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，充分激发科研人

员创新创造活力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结合本市前期赋予科研人

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等试点成效和经验,市科委会同

市相关部门研究起草了《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

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实施方案》”）。现广泛征求意见，并将有关情

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0 年，科技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《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

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》，全国 40 所高校院所纳入试点范

围，上海参与试点的单位包括上海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国科学院

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、上海大学、上海理工大学、上海海事

大学 6 家。2021 年，国家发改委、科技部、教育部等进一步在上海交

通大学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。通过上述试点，较好松开了

高校院所不敢转的“细绳子”问题。同时，在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

体制机制改革 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》《上海市推进科技

创新中心建设条例》等法规和政策指引下，本市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

制改革、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、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进

展、显著成效。上述探索实践为进一步深化本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积

累了宝贵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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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《“十四五”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》《关于本市进一步放权

松绑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若干意见》等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划和政策文

件精神，汲取前期改革试点和创新实践的经验，以问题为导向、紧扣

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专门出台《实施方案》，明确相关改革事项，

提出相关操作路径，体系化协同推进，有助于将本市科技成果转化政

策落到实处、取得更大实效。

二、起草思路

《实施方案》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科技部关于科技成果转

化一系列工作要求，着眼于本市经验推广和问题解决，树立科技成果

只有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、不转化是最大损失的理念，创新促

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和模式，着力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和

藩篱。

《实施方案》起草的总体思路：一是夯实责任，增强动力。充分

总结本市前期试点单位经验，形成推广举措；进一步强化试点单位主

体责任，提升参与试点的主动性。二是市场决定，政府引导，充分发

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政府加强组织协调、政策引导、服务

保障，实行审慎包容监管。三是问题导向，精准施策。聚焦科技成果

转化的“细绳子”堵点问题，注重改革举措的可操作性，统筹协调更

多技术要素市场资源、汇聚更多专业力量，予以支撑保障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从总体要求、试点任务、试点要求、试点保障、试

点安排五个部分，聚焦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、科技成果全链条管理、

市场政府双向支撑的合规保障三方面，实施 7 项改革试点任务、1 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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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任务，并在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、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两个

方面形成工作指引，指导试点单位结合单位实际建立配套制度。

一是聚焦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。主要考虑：赋予科研人员职务

科技成果全部或部分所有权，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，在明确单

位科技成果转化权益前提下，试点单位可与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成为

共同所有权人；也可将单位留存的所有权份额，以技术转让的方式让

渡给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，科研人员获得全部所有权后，自主转化。

赋予科研人员不低于 10 年的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，由其单独或

与其他单位共同实施该项科技成果转化。

二是聚焦科技成果全链条管理。主要考虑：建立科技成果资产管

理制度，配套《实施方案》，制定《上海市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操

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，引导开展贯穿成果转化全链条、区别一般国有资产

的成果管理、资产管理。强化专业化科技成果运营，结合实际，发挥

本市市场化专业机构集聚优势，内外部协同，保障试点落地；加强专

业服务人才支撑，引导试点单位健全成果转化人员的岗位保障和职称

晋升制度；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，为赋权试点单位提供人

才支持。

三是聚焦市场政府双向支撑的合规保障。主要考虑：建立科技成

果市场化评价与合规交易保障机制，本市技术交易场所主动服务试点

单位创新改革事项，建立适用的科技成果权益登记服务制度、合理可

行的科技成果市场化评价机制，联动专业机构，推动成果价值发现，

支撑成果持有方转化决策和资金方投资决策。允许对科研人员过往创

业行为进行合规整改，支持试点单位打通科研人员创办企业合规化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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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。建立尽职免责和负面清单，配套《实施方案》，形成《上海市科

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制度指引》，提出九项免责情形、九项负面清单。

为落实好试点文件，试点单位要加强组织实施、制定配套管理制

度、强化支撑保障。如，成立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组或专项领导小组，

做好单位内部相关部门组织协调工作；落实技术转移机构（部门）或

指定相关管理机构推进实施，并加强经费保障。市科委会同市相关部

门将加强组织协调、政策引导、资源配置、审慎包容监管。如，定期

召开试点单位专题交流会，对试点单位碰到的问题和偏差，及时予以

解决和修正；引导试点单位组建联盟，形成经验分享、相互学习、合

作共赢的开放氛围。在坚守底线思维前提下，允许创新试错、市场自

我纠偏。


